
汀 含价卜厂冬厂梢万,沁导 一 ” `
筑 - -

一 艺

佩渭嘴洛

强调
“

非法所有的 目的
”
是贪污

、

盗窃犯罪构成要件
,

是否会给狡滑的罪犯以抵赖的机
.

会?

列宁曾说
: 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的真实

“
思想和感情

” 呢 ?显然
,

这样的标志

只能有一个
,

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
。

犯罪故意的内容以及犯罪目的是不能只凭罪犯 口供认定

的
,

应当把犯罪分子的一系列活动联系起来
,

对案件全部事实作认真
、

周密的调查
,

全面分析
、

综合研究
,

最后查明判定
。

客观事实是检验真实的犯罪目的的唯一标准
,

任何人狡滑抵赖都将

无济于事
。

在处理贪污
、

盗窃犯罪案件时
,

必须强调查明犯罪故意的内容以及犯罪目的
,

才能

做到定罪准确
、

不枉不纵
。

在前述贪污罪
、

盗窃罪的概念中
,

分别使用
“

以非法所有的目的
” 这样的概念

,

有的同志习

惯于用
“

以非法占有的 目的
” ,

这是不够确切的
,

容易模糊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
。

有的同志认为

刑法中
“ 占有

” 、 “
所有

”
都一样

,

只有民法才区别它们
。

其实刑
、

民法对同一个法律词汇的含意

应当是统一的
,

如果分成
“

刑法的占有
” , “
民法的占有

”
等等不同概念

,

容易造成混乱
。
另外

,

在

前述两罪的概念里没有提到
“
为谁

” 非法所有
,

这是因为犯罪分子非法取得财物
,

无论据为己有

还是第三人所有
,

无论为个人还是某团体
、

某集体所有
,

都不影响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构成
,

关键

在于是否具有非法所有的 目的
。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

将一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有组织地偷盗数

额较大的公共财物转归集体所有的案件
,

认定为盗窃案件
,

对组织者
、

主谋者追究必要的刑事

责任
,

是正确的
。

如果因为盗窃的财产没有直接归私人而是归集体非法所有
,

就认为不构成盗

窃罪
,

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

在实践中不利于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保护
,

容易放

纵罪犯
。

当然
,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

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
、

一贯表现
、

认罪态度以及对社会造成

的危害程度
,

酌情分别给予适当处理
。

以上谈了贪污
、

盗窃罪的概念
、

各自犯罪构成的条件以及相互区别
。

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

面不是孤立存在
、

相互分割 ;而是相互联系
、

缺一不可
。

只有当行为人以非法所有的目的
,

实施

了取得财物的行为并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
,

才构成犯罪
。

如果缺少犯罪故意
,

没有非法所有的

目的
,

就不构成贪污
、

盗窃罪
,

但是只有非法所有的心理状态
,

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

也同样不构

成犯罪
,

犯罪故意的内容往往又通过犯罪行为得以表现
,

等等
。

综上所述
,

贪污罪与盗窃罪都

是故意的犯罪
,

都具有将财产转为非法所有的 目的
,

又都实施了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
。

但是它们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

( )l 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的 ;而盗窃罪不要求特殊主体
。

( 2 ) 贪

污犯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而盗窃罪不存在这一问题
,

它采用窃取手段
。

( 3 ) 贪污罪侵

犯公共财产所有权 ; 盗窃罪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
。

免 予 起 诉
·

初 探

应 后 俊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检察机关有免予起诉权
,

它与刑法中关于死刑缓刑和管制的规定一

样
,

是我国经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建立和完善的一种新的制度
。

了解免予起诉的历史形成过程
,

以及它的概念与适用范围
,

正确使用免予起诉
,

对于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
,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



一
、

免予起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免予起诉制度
,

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项比较年轻的制度
。

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

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 : “
公安机关提起的刑事案件

,

侦查终结后
,

认为需要起

诉的
,

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

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
。 ”
当时

,

并没有关于免

予起诉的规定
。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五 日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

日木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
: “
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

争犯罪分子
,

可以从宽处理
,

免予起诉
。 ”
这是法律第一次赋予检察机关以免予起诉的职权

。

此

后
,

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上述决定精神
,

仿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 日本战

犯的做法
,

对内部肃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一批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反革命分子
.

作出了免

予起诉的宽大处理
。

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

《关于审查批捕
、

审查起诉
、

出庭公诉工作的试行规定 (修改稿 ) 》 和《刑
、

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

结》等文件中
,

把免予起诉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规定固定了下来
。

规定对那些已经构成

犯罪
,

本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但由于被告人确有悔罪或立功表现
,

根据政策可以宽大处理的

军犯
,

可以适用免予起诉
。

十年浩劫中
,

检察机关被
“

砸烂
” ,

免予起诉也随之被取消
。

直至一九七九年领布的刑事诉

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才又重新肯定了免予起诉的制度
。

在这两个法律中
,

涉及免予起诉

的规定有八条
,

它对行使免予起诉的机关办理免予起诉案件的期限
、

适用免予起诉的条件
,

对

免予起诉提请复议和提出申诉的程序和期限等
,

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

近两年来
,

各级检

察机关依照上述规定
,

广泛使用了免予起诉
。

据典型调查
,

作出免予起诉处理的约占审查起诉

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
,

占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

通过免予起诉

的正确使用
,

体现了我们国家对犯罪分子实行
“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
的一贯政策

,

缩小了刑罚

面 :它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
,

争取和改造多数
,

孤立
、

打击少数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同时
,

一

也使那些依法可以免刑的犯罪分子不必再经过法庭审理而得到及时处理
,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

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和优越性
。

二
、

适用免予起诉的条件

免
一

予起诉是检察机关对犯了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被告人
.

所作出的

一种决定
。

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

适用免予起诉
,

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

一是具有清楚的事实
。

适用免予起诉的根据是事实
,

准绳是法律
。

因此
,

凡作出免予起诉

决定的
,

一

首先要求做到犯罪事实和情节清楚
,

证据确实
、

充分
,

认定性质和罪名准确
。

在实践

中
,

有的认为反正免予起诉在实际上不会发生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后果
,

以致认定事实马虎
,

证据材料粗糙
,

甚至将一些事出有因
、

查无实据的案件
,

以及认定缺乏根据
、

否定又缺乏理由的

案件
,

作了免予起诉
,

把它作为公安
、

检察机关
“

下台的梯子
” 、 “

维护威信的措施
” 。

这就滥用了

免予起诉
,

显然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

二是具有犯罪的前提
。

免予起诉的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己经构成犯罪
,

是负有刑事责任

的
。

在这一点土
,

它与起诉具有相同的性质
,

而与不起诉决定则有质的区别
。

如果被告人的行

为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
,

如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

危害不大
,

不认为

是犯罪的
,

或者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的
,

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

或者被告人已经死亡的
,

那

就应当彻销案件
,

或者不起诉
,

或者宣告无罪
,

不能适用免予起诉
。

但是
,

在实践中
,

却往往有的

将上述某些案件或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案件
、

罪与罚认识有分歧的案件
,

使用免予起诉
,

把它



当作
“

调和矛盾的手段
” , “

解决疑难的办法
” ,

这就混淆了免予起诉与不起诉的界限
,

混淆了罪

与非罪的界限
,

扩大了免予起诉的适用范围
,

当然是错误的
。

三是具有免刑的情节
。

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免刑情节
,

是否确已悔罪
、

不致再危害

社会
,

这是决定对其是否适用免予起诉的必要条件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

,

法定的免刑情

节不外两种情况 : 一种是特殊的免刑情节
,

这种情节在刑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
,

主要是由国家

立法机关通过专门的法令实施之
。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小林高安等三百

五十四名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免予起诉即属此种
。

类似做法
,

在今后的司法

实践中仍然有可能采用
。

另一种是一般的免刑情节
。

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
,

它有下列十

个方面 : ①经外国裁判已经判过刑的 ; ②聋哑人或盲人犯罪的 ; ⑧防卫过当的 ; ④紧急避险超

过限度的 ; ⑥预备犯罪的 ; ⑥中止犯罪的 ; ⑦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 ; ⑧被胁迫
、

被诱骗参

加犯罪的 ; 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 L犯罪较轻而又自首或犯罪虽较重而在犯罪后

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

通常只有在具备了上述免刑情节之一时才能考虑给予免予起诉
,

但在

实践中也发现有把态度好坏作为免予起诉的主要标准
,

出现了
“
问题不在大小

,

关键在于态度
”

的情况
,

这也是需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

三
、

需要划清的几个界限

免予起诉是检察机关根据法定的免除处罚的规定
,

经过法定程序对有罪人不适用刑罚的

一种形式
。

它与人民法院作出的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
,

依据的都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

适用的

是同一类型的被告人
,

案件处理后的实际后果也是相同的
。

但两者所采取的诉讼形式则是有

区别的
。

前者是检察机关免予提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一种诉讼行为
,

它本身不是对

被告人的一种惩罚
,

而是一种结论
,

当然是具有法律效力
、

产生法律后果的结论
。
而后者则是

审判机关的一种审判行为
。

我们既不能用前者来代替后者
,

也不能用后者来否定前者
。

在实

践中
,

曾发现有些共同犯罪的案件
,

检察机关在对主犯起诉的同时
,

对有些从犯作出了免予起

诉的决定
,

而法院在审理全案中认为免予起诉不当时
,

竟然改变了检察机关的决定
,

对已免予

起诉的人作出了有罪判决
,

这是不对的
。

法院对免予起诉的决定如果认为有错误
,

可以向同级

或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意见
,

但在检察机关未彻销原决定前
,

法院不宜取消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免予起诉决定
,

正象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免刑判决如果认为有错误可以提出抗诉
,

但无权宣布原

判决无效一样
。

免予起诉是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免除刑事追究的一种法律上的决定
,

它导致被告人刑事责

任的免除
。

凡是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
,

如被告人在押
,

就应立即释放 ; 如果是集团性案件中的

一名成员
,

那末在该集团案起诉时
,

对已经免予起诉的成员就不应在起诉书中再列为被告
。

但

是
,

免予起诉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被告人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赔偿责任
。

对于免予起诉的被告

人
,

参照刑法第 32 条的规定
,

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

予以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
、

赔礼道歉
、

赔

偿损失
,

或者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
。

免予起诉与劳动教养
、

行政拘留等措施也是有区别的
。

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
、

不追究刑

事责任的不法分子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 ; 行政拘留则是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一种

行政处罚措施
。

二者与免予起诉作为对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法律措施是有明显区别

的
。

在实践中
,

某些已经作过行政拘留处罚的人需要再作免予起诉处理
,

或在免予起诉之后又

需要送劳动教养
,

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

在实际办案中也是存在的
。


